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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仍未獲共識？這足以證明各國對於市場開放仍存戒心，自由化顯然不如想像的這麼美

好。鑑此，到底是自由化能提升競爭力，或者是自己要先提升競爭力才能在自由化中獲利

？實必須加以釐清。若屬前者，大力推動自由經濟示範區自然是對的，但如果是後者，把

一切困境寄望於自由化，勢將把台灣推向另一個更大的困境。 

四、造成台灣今天經濟表現不佳的原因很多，包括國際景氣低迷、產業結構升級不順利、決策

當局的優柔寡斷、文官體系的公文旅行等等。文官體系害怕承擔責任，在這樣的行政體制

下，一個決策不斷的開會、不斷的研議、不斷的報院，但也不斷的被退回原點重擬，好不

容易拍板了，還是會翻盤。油電雙漲如此、證所稅開徵如此、國土計畫法、核四該不該商

轉如此，近來連自由經濟示範區都是如此。惟國際景氣非操之在我，產業升級非朝夕可變

，其中立即可改的是決策者的心態及文官的行政效率。政府與其追求一個代價高而需處處

委曲求全的自由貿易協定（FTA），不如先從改革自己的決策意志、文官效率著手。果能如

此，在台灣這一友善的投資環境下，加以和諧的兩岸關係及較低的賦稅負擔率，何愁外商

不來投資？處處委曲求全簽署的一紙自由貿易協定，並不能讓台灣經濟振衰起敝。 

（五十一）本院黃委員昭順，針對自行車通勤愈來愈夯，不僅自行車上

人行道，連騎樓內也見自行車通行，籲請政府應審慎研議「

自行車專用道」，以確維行「人」及「車」安全。以人、車

共行車道來增加自行車道長度，是沒有遠見的偷懶做法。為

解決交通巔峰時間壅塞，歐美國家都會區都傾力規劃大眾運

輸系統，以求都會區通勤不需使用私人運具的目標；自行車

通勤，當然也是解決市區交通問題的方法之一，但是當交通

尖峰時刻馬路上盡是爭道的自行車騎士時，那也會是另一種

夢魘，鑑此；都會區內自行車必須限量；法國巴黎實施公共

自行車制度，就是希望騎士都使用公共運具，而不是每人都

去買一台車；但公共自行車要如自用車般方便取用，就得廣

建租賃站；另外則就是廣建自行車道，可讓自行車騎士也有

幹道可行。但是自行車畢竟仍具備「車」的條件，主管單位

應闢出自行車專用道，人車共行的權宜之計並不適當。自行

車幹道如能建立，再配合增設自行車租賃站，以公共自行車

通勤應比公車更有效率，當有助於巔峰時間交通壅塞改善，

及人、車安全，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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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自行車通勤節能減碳並可健身，尤其是市區交通紊亂空氣汙染嚴重，更是全球都會趨勢，

自行車通勤是上班族或學生要將腳踏車成為交通工具，成為每日生活的一部分，因此要實

施都會自行車通勤，必須先有嚴密交通規劃。但事實上腳踏車通勤最重要的元素即為自行

車道，如無專用車道，自行車通勤根本是治標不治本，甚至交通壅塞改善成效還未見，自

行車交通事故反日漸頻仍。 

二、道路上的交通工具必有路權，內政部警政署決定修改道路交通安全規則，明確規範自行車

也有路權，未來自行車除了可行駛自行車道、慢車道，一般道路上將有「隱形車道」，只

要距邊線、側溝、停車格外一公尺內，都是自行車合法路權；但是這只是「理論車道」，

距馬路邊線、側溝一公尺距離內，會是什麼樣的行車環境？騎腳踏車通勤儘管好處多多，

民眾最關心的還是安全問題，都會區交通混亂有目共睹，如果讓以人力前進速度最慢的腳

踏車，混在都會現的車陣中，與卡車、公車、計程車及摩托車爭道，有誰放心將自己在學

的兒女及上班的家人，在這樣的環境中通勤？ 

三、已開發國家早就了解都會交通無法滿足所有運具，要解決這個難題必須排出優先順序，既

然交通建設是為了人而存在，勿庸置疑人必須排在第一位，而車輛尤其是私人車輛，就得

依序往後站，歐美許多都會區主政者，早就傾力規劃大眾運輸系統，以求都會區通勤不需

使用私人運具的目標；在達成目標後就開始「懲罰」私人運具，採取的行動包括：限制私

人車輛進入都會區、收取進城費、提高市內停車費等。 

四、自行車通勤，當然也是解決市區交通問題的方法之一，但是自行車不是沒有交通問題，交

通尖峰時刻馬路上盡是爭道的自行車騎士，也是一種夢魘。鑑此都會區內自行車必須限量

；法國巴黎實施公共自行車制度，就是希望騎士都使用公共運具，而不是每人都去買一台

車；公共自行車要如自用車般方便取用，就得廣建租賃站，巴黎兩萬輛公共自行車，就設

了一千五百個租賃站，三百公尺之內必可找到存取地點；另外就是廣建自行車道，可讓自

行車騎士也有幹道可行。換言之；大都會欲推動自行車通勤，首先要做的事就是建立自行

車道，現今若將自行車視為行人，不僅自行車上人行道，連騎樓內也見自行車橫行，但是

自行車畢竟仍具備「車」的條件，單位應闢出自行車專用道，人車共行的權宜之計並不適

當。 

（五十二）本院黃委員昭順，針對我國與甘比亞斷交，政府若能藉此機

會釐清國人一些觀念，就國家長期利益言，本席認為是好事

一樁。此次斷交固然是外交上的衝擊，但問題在於，這個衝

擊能不能讓我們重新思考：台灣外交工作的定位與任務究竟

是什麼？要採什麼方法達到目標？事實上；台灣已到了該思

考所謂「邦交國」存在意義的時刻。若有一天，台灣面對零

邦交國的處境，是否表示台灣在國際上就真的淪為孤兒而寸


